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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巴青县乡村振兴局概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巴青县乡村振兴局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
二、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主要职能：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评估工作。组织实施乡村振兴重点乡镇帮扶和监测评估，牵头负责乡村振兴相关部署和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具体工作。研究提出中央及自治区、市、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农业农村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督促资金使用，参与绩效评价，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组织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指导易地搬迁后续涉农管理和边境搬迁地农牧业发展
（二）机构设置
巴青县乡村振兴局机关行政编制5名，领导职数4名(正科级1名、副科级3名)、科级干部1名。




第二部分 巴青县乡村振兴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表
（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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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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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巴青县乡村振兴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227.4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441.6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6万元，本年支出合计13,678.46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13,451.0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451.0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13,678.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69.17万元，项目支出13,509.29万元，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227.43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3,451.0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441.6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13,678.46万元。
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13,678.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669.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3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3,678.46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 。
六、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162.4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62.4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
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6.74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6.74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公用车辆。
九、债务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
十、重点、重大项目信息
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重大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水电费、工会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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